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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前我国正处于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关系的关键时期。近年来重大生态环境损害事件频发，

所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公众健康损害、公私财产损失赔偿等问题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也

是司法审判的热点和难点。随着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逐渐确立，生态环境

损害司法鉴定工作得到较快发展。本文梳理了近年来我国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发展现状，探讨了相

关鉴定技术标准、法律法规、执业分类、人才培养和收费标准等存在的问题，并为将来的发展方向提出

了一系列对策。其目的是为全面加强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与人员管理、服务工作，以及为建立独

立公正的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评估制度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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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China is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and so-
cial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protection. In recent years, serious ecological envi-
ronment incidents occur frequently, and the result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public 
health damage, public and private property loss and other issues have become the focus of atten-
t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all walks of life, as well as the hot and difficult point of judicial adjudi-
cation. With the gradual establishment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compensation sys-
tem and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 system in China, the judicial expertise of ecologi-
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has developed rapidly.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judicial expertise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in recent years, discuss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relevant technical standards, laws and regulations, practice classification, per-
sonnel training and charging standards, and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de-
velopment direction in future.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basis for com-
prehensively strengthening the management and service of the judicial expertise institutions and 
personnel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as well as for establishing an independent and 
impartial judicial appraisal system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al da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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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生态环境破坏也日益严重，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

设已刻不容缓。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了“实行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的要求。十九大提出要加快生态文明

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1]。 
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在打击环境损害、维护相关法人合法权益、保护与恢复生态环境等方面具有

重要作用[2]。当前我国对于“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定义为：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运用环境科学专门知

识，采用现场勘验、检测、实验模拟或者综合分析等技术方法，对环境或者生态破坏案件中涉及的专门

性问题进行鉴别、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动，并提出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解决的专门性问题包括确定环

境损害性质、程度和范围，因果分析，损害量化及生态环境修复方案制定等[3]。 
我国司法鉴定的行政管理主体是司法行政机关，而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评估纳入司法鉴定的时间

较晚。2015 年 12 月 21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将环境损害司法

鉴定纳入统一登记管理范围的通知》(司法通[2015] 117 号)，对从事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业务的鉴定机

构和鉴定人实行统一登记管理。2014 年司法部和生态环境部(原环境保护部)共同印发了《关于规范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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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司法鉴定管理工作的通知》(司发通[2015] 118 号)，确定了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双结合管理方

式”，并且提出了鉴定评估生态环境损害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2016 年 5 月，司法部发布《司法鉴定程

序通则》(司法部令第 132 号)对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程序进行规范。2016 年 11 月 12 日，最高人民法

院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研究基地成立(人民法院报，2016)。2018 年 7 月，司法部、生态环境部发布《环境

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登记评审细则》(司法通[2018] 54 号)，该评审细则的发布使得具备资质的司法鉴定机

构在进行生态环境污染事故鉴定时更具有权威性。 
2019 年 5 月，司法部联合生态环境部发布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执业分类的规定》(司发通[2019] 56

号)，规范了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明确界定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的业务范围和鉴定人的

7 大执业类别。2020 年 6 月司法部发布实施《司法鉴定行业标准体系》(SF/T0061-2020)等 20 项行业标准，

其中包含《司法鉴定行业标准体系》(SF/T0061-2020)、《司法鉴定技术规范编写规则》(SF/T0062-2020)、
《环境损害致人身伤害司法鉴定技术导则》(SF/T0068-2020)、《耕地和林地破坏司法鉴定技术规范》

(SF/T0074-2020)等导则与规范。 
2016 年 1 月 7 日，一个国内外多学科(环境监测学、环境科学、环境法学、环境经济学等交叉学科)

专家交流的平台——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专业委员会成立。2019 年 7 月 30 日，山东大

学在国家教育体系内首次设立专门从事生态环境损害鉴定的研究机构——山东大学生态环境损害鉴定研

究院，同年 10 月 24 日，司法部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理论研究与实践基地在山东大学挂牌成立。2021
年 1 月，中国在山东大学设立了第一个关于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环境法医学”交叉学科硕博点。 

这一系列政策法规、标准体系的出台，委员会、研究院、基地、学科的设立，表明国家对生态环境

损害司法鉴定这一领域工作的高度重视，也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但生态环境损害案件进行鉴定的过程

往往较为复杂，且涉及多个学科。例如需要对污染物进行性质鉴别、明晰污染物对生态效应的影响，依

据食物链关系确定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以及把生态损害进行实物量化并明确赔偿金额，最终依照法律条

文、技术标准进行生态修复等。例如“塔斯曼海”号轮船渤海湾溢油污染案、蓬莱 19-3 平台溢油案，溢

油污染的是近岸海域，尤其渤海湾是一个半封闭的内海，区域内海水需较长时间才能交换，生态环境较

为脆弱，海水自净能力差，一旦出现污染将会导致难以修复的生态损害，然而对于溢油造成的生态损害

如何量化是没有标准可以参考，以及油污的去除困难等一系列因素影响最终赔偿金额的确定。 
早在 1990 年，美国环境保护专家 Robert Morrison 首先提出了“环境法医学”的概念，用于指导生态

环境损害鉴定工作的开展。2003 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置环境法医学相关专业，随后美国的俄克拉荷马

大学、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大学、瑞典厄勒布鲁大学、英国克兰菲尔德大学等学校相继设立了本专业的硕

士学位。但中国的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起步较晚，在当前的发展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例如缺乏针对性

政策文件、技术标准，导致进行案件的审理时只能依据其他司法鉴定标准，致使最终处理结果难以令委

托人认可；司法鉴定机构、鉴定人分布不均以及执业分类不合理，这些人为因素限制了其发展；另外生

态环境损害复合型人才匮乏，国内只有山东大学成立了生态环境损害鉴定研究院，设立了“环境法医学”

的硕博点，但每年培养学生的数量较少，难以满足巨大的人才需求；以及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业务的

开展缺少明确的收费标准，国家尚未出台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收费指导目录，针对不同检测项目的费

用无法确定，基本按照鉴定成本或行业通行标准进行收费，委托人无法承受较高的鉴定费用。 

2. 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当前存在的问题 

虽然中国的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已经有了初步的发展，但依然存在诸多问题。为深入了解我国生

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同时为了全面加强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管理、服务

工作，山东大学生态环境损害鉴定研究院(司法部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理论研究与实践基地)对福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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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广东、河北、山东 5 省 11 家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进行了调研。结合已有案例、文献报道和此次调

研结果，发现主要存在的以下问题。 

2.1. 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缺乏可执行的技术标准 

2019 年 6 月受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委托，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损害鉴定评估专业委员会组

织由高振会、张书豪、毛锋等学者主编了《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法律法规与标准汇编》并发表，该书

共汇编了 592 个生态环境损害相关的鉴定标准，通对以上标准的梳理，发现目前与生态环境损害鉴定相

关的技术标准很多，但专门用于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技术标准非常匮乏，这些标准未能形成完整的

技术支撑体系，因此目前只能参考应用相近的生态环境损害鉴定技术标准开展工作，由于选取的标准因

人而异，导致鉴定结论出现差异性。因此很多情况下鉴定人只能出具专家意见，不能出具司法鉴定意见，

这降低了证据的可采性，不利于法官判决[4]。国家层面现在出台了《生态环境损害鉴定评估技术指南 总
纲》(环办政法[2016] 67 号)等一些列法规标准，这些标准体系虽具有一定的指导性，但总体上可操作性

差[5]。缺乏生态环境损害价值量化的标准。例如 2017 年 4 月 15 日，张某等三人携带电钻、岩钉、铁锤、

绳索等工具攀爬江西三清山的“巨蟒峰”，攀爬过程中在巨蟒峰岩体上打入 26 个岩钉[6]，最终判处三被

告连带赔偿环境资源损失费 600 万元人民币[7] [8]。山东省济南市章丘区皋村废弃的 3 号煤井发生非法倾

倒危险废物事件，大量废酸液、废碱液被先后倒入，混合后产生有毒气体，造成 4 人当场死亡。该案件

最终判定的生态环境损害评估额高达 2.4 亿元[9]，那么对于 2.4 亿元的评估又是如何而来？这些都没有明

确的依据。 
标准与标准之间也存在互相矛盾之处。例如目前河口主要采用河海划界的方式，但在实际操作中随

意性较大[10]，河口边界在《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中都没有明确划定海水与淡水的

交界点，因该此区域开展司法鉴定时，鉴定人会选择不同的技术标准，虽然在国家和行业标准如《湿地

分类》(GB/T24708-2009)、《河口生态监测技术规程》(HY/T085-2005)等进行规定，但其法律效力较低，

相关管理部门对此并不完全认同，导致执行效果差。对于河口究竟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还是《海水水质标准》(GB 3097-1997)进行管理备受争议[11]。 

此外，标准的发布与更新缓慢，无法与新技术、新方法相匹配，致使在实际案件处理过程中，标准

存在滞后性。例如，当森林被烧毁之后，如何对原来的森林进行价值量化？此时只能引用其他区域的数

据作为被破坏区域的参考，导致核算结果与实际情况之间产生较大差异。在某些缺乏相关标准的情况下，

鉴定人可能参考其它标准(例如调查标准或监测标准)进行鉴定。但由于不同类别标准的出发点和目的性不

同，导致不能完全适用[9]，以致在生态环境损害等方面的判定存在很大差异，很难令被告人完全信服。 

2.2. 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相关法规缺乏针对性 

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具有自己的特点，不能完全照搬其他三大类鉴定的程序。《司法鉴定程序通

则》(司法部令第 107 号)并不完全适用于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例如，《通则》规定现场取样时鉴定人

必须到场，而实际工作中，取样有专门人员，他们有自己的工作程序和技术规范，而鉴定人在取样方面

可能并不专业，其实际到场并不能发挥太大作用。另外，《通则》比较宽泛，对很多问题都没有作出详

细规定，例如《通则》未对司法鉴定的“鉴定材料”作出具体规定，而是要求司法鉴定机构建立材料管

理制度，不同机构之间的管理制度不尽相同，这就会导致材料在接收、保管、使用和退还时产生问题。

《通则》也未规定回避原则的适用问题，对于“有利害关系”这一方面也缺乏详细解释。 
鉴定启动程序不明确。除《通则》规定的办案机关(办理诉讼案件的侦查机关、审查起诉机关和审判

机关)可以委托进行司法鉴定外，很多生态环境损害案件的鉴定是由环保等有关部门发起的，为使鉴定启

动程序快速启动，应当扩大鉴定程序的启动主体[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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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定时间不足。《通则》中规定鉴定人应当在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鉴定，对于复杂、疑难、特殊技术

问题经批准可适当延长时间，然而造成生态环境损害事件的原因一般都较为复杂，涉及面广，为保证鉴

定过程有序、高效的进行，应当延长鉴定时间[13]。 

2.3. 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执业分类方式不合理 

司法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执业分类规定》(司发通[2019] 56 号)将生态环

境损害司法鉴定执业分为 7 大类，并规定每个鉴定人只能从事其中两类鉴定工作。然而实际的生态环境

污染往往情况非常复杂，且并非只在单一环境介质中发生，因此这种分类人为限制了鉴定人的发展。例

如，河流被污染后，污染物可能迁移至地下水、土壤、近海等不同的环境介质中，甚至挥发至大气中，

从而对多种环境类型造成污染，因此涉及多个鉴定类别[14]。而这种简单粗暴的分类方式，造成同一个案

件需要多个拥有不同鉴定类别资质的鉴定人参与开展工作，增加了鉴定机构的成本[15]。从图 1 可见，各

执业分类中鉴定人的比例分布并不均匀，具有生态系统环境损害鉴定资格的人员比例高达 40%，而持有

近岸海洋与海岸带环境损害鉴定资质的鉴定人不足 6%。 
此分类方式也限制了鉴定机构案件受理范围。例如海事司法鉴定被归到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后，

只能进行油品、化学品等海洋污染类鉴定，而海上交通事故鉴定等项目被切割掉，只有当海上交通事故

造成污染时才可受理此类鉴定项目。海上交通事故并不是导致海洋污染的主要原因，由于事故导致的污

染物泄漏才是主因。因此，海事司法鉴定机构的案件受理范围被缩小。 
 

 
Figure 1. The proportion of forensic experts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in the seven 
categories of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s in China 
图 1. 当前我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人在七类执业资格中的占比 

2.4. 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缺乏复合型人才 

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工作技术性强、包含面广，对于鉴定人综合素质要求较高。合格的生态环境

https://doi.org/10.12677/aep.2021.113059


刘敏 等 
 

 

DOI: 10.12677/aep.2021.113059 533 环境保护前沿 
 

损害司法鉴定人需要具备专业的技术能力，这一能力要求能够现场快速检测、分析污染物的特征、制定

生态修复方案、确定因果关系以及核算检测费用和生态修复费用，同时又要具备基本的法律知识，熟悉

司法鉴定程序，因此鉴定人需要具备化学、环境、生物、法律、经济等多门学科的知识。 
目前生态损害司法鉴定人才缺口非常巨大，全国各地公安系统环境案件侦查机构、检察院、环境公

益诉讼机构、法院环境资源审判法庭、生态环境主管机关、自然资源管理机关、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管理

机关、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各大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单位，均需求大量环境法医学领域相关人才。全

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人员中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数约占 42%，而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不足 20% (图
2)。目前中国只有山东大学设立了环境法医学硕/博士点，明年才能开始招生，因此在相关领域的人才培

养与输送方面还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Figure 2. Educational background distribution of forensic 
experts in China 
图 2. 全国司法鉴定人学历分布图 

2.5. 生态环境损害案件收费标准存在差异 

我国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业务的开展缺少明确的收费标准。目前国家尚未出台生态环境损害司法

鉴定收费指导目录，针对不同检测项目的费用无法确定[16]，实践中基本按照鉴定成本或行业通行标准进

行收费。另外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的复杂性、多重性以及发生损害时污染面积大、程度高，导致鉴定

费用远高于法医类、物证类和声像类鉴定收费，但委托人仍以固有认知来衡量生态环境损害的鉴定费用，

然而最终的鉴定费用较高，导致委托人难以接受。 
司法鉴定费用还存在如下问题。第一，当前压缩司法鉴定费用甚至免费鉴定的趋势是不可持续的，

这些做法不利于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的正常生存与发展。司法鉴定风险高，成本高，应当对司法鉴定

人和鉴定机构进行费用保障[17]。第二，生态环境损害由破坏者担责，鉴定费用也由破坏者承担，但此类

案件通常周期很长，当前提倡先鉴定后收费的司法实践，鉴定结束后，机构无法立即收到鉴定费用，导

致资金无法正常周转。第三，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案件，涉及范围很广，鉴定成本高，有些案件鉴定

费用超出损害赔偿费用，导致鉴定无法继续。第四，生态环境损害案件多为突发性，这对于非专门性司

法鉴定机构来说，无法将本部分费用列入当年财政预算，鉴定费用难以保障。 

2.6. 全国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人员分布极其不均 

截止到 2020 年 12 月，我国的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全国总数为 145 家(图 3)，全国环境损害司法鉴

定人员为 3006 人(图 4)。只有江苏、山东、云南、海南、江西的环境司法鉴定机构超过 10 家，有 25 个

省市低于 10 家。全国各省市中司法鉴定机构总数最多的是江西省，但其数量也只有 25 个。司法鉴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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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数高于 100 的省份仅有 9 个，低于 20 人的省份有 4 个。 
 

 
Figure 3. Distribution of environmental forensic institutions in China 
图 3. 全国环境司法鉴定机构数量分布图 

 

 
Figure 4. Distribution of the numbers of forensic experts on environmental damage in China 
图 4. 全国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人数量分布图 

 
近几年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案件累计一万四千余件，年平均增速约为 25%，但仅有 17%左右的案

件进入司法程序[18]，这表明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数量远远不能满足现实需求。且各地司法鉴

定的发展水平差异巨大，结构不优化、布局不合理，一些司法鉴定机构虽然具备资质，但其所从事的方

面比较单一，导致在实际鉴定时无法满足鉴定要求[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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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各省市合格标准不一 

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第十六条规定，于 2005 年 9 月

30 日公布实施《司法鉴定人登记管理办法》(司法部令第 96 号)。全国实行统一的司法鉴定机构及司法鉴

定人审核登记、名册编制和名册公告制度，由司法部组织制定全国统一的司法鉴定实施程序、技术标准

和技术操作规范等司法鉴定技术管理制度并指导实施等，但由各省级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本省的司法鉴定

机构及司法鉴定人的评估、监督工作。因此各省在培训内容以及最终合格证的发放等方面要求都不同，

导致最终各省机构、鉴定人的资质都存在差距[20]。 

3. 对中国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发展的建议 

从前文可知，目前中国的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还存在诸多问题与不足，这些已成为目前中国生态

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发展的限制因素。为推动这一领域的较好、较快发展，必须尽快建立统一的生态环境

损害司法鉴定标准体系[21]，规范生态环境检测鉴定的技术方法，完善责任追究制度，培养相关复合型人

才，保证司法鉴定过程的公平、公正等。具体建议： 
1) 司法鉴定技术标准。梳理现有生态环境方面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科研论文等，通

过修改意见或技术导则方式，将其转化为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技术标准；同时，加快制定并完善专门

的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技术标准。对于专业性领域，例如生态价值核算方面，邀请经济学领域专家参

与标准制定工作。另一方面科技部、司法部及其他部委应加大资金投入，鼓励以立项的方式支持标准的

研发与制定；鼓励科研力量较强的大学、科研机构等参与编写相关标准。敦促司法部以立法或认可等方

式出台相关标准[22]，确保全国范围内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标准的统一性。 
2) 鉴定程序。制定《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司法部令第 132 号)细则，专门制定适合生态环境损害司

法鉴定的程序，结合实际情况对通则规定较宽泛或不适用生态环境损害鉴定之处进行修改完善。对鉴定

材料、人员回避问题、鉴定人取样、鉴定启动程序、鉴定的委托期限、鉴定意见书格式等进行详细规定。

例如在取样方面加强专业取样人员培训，采用现代先进设备，减少或取消鉴定人现场取样；适当扩大鉴

定程序的启动范围，把生态环境保护等部门委托的鉴定也纳入司法鉴定范畴；对鉴定的委托期限重新进

行规定，考虑延长委托期限(延长至 90 天)或采用当事人约定的方式规定委托期限；根据实践要求，重新

制定鉴定意见书格式，同时鉴定机构应当对鉴定报告进行质量把控，保证报告质量；落实先委托后鉴定，

落实收费鉴定，保证鉴定机构和鉴定人可持续发展；强化主管机关——司法行政部门在鉴定中的协调作

用，保障相关工作的顺利开展。 
3) 执业分类。重新划分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执业分类，使其符合实际执业需求，而不是简单的按

照空气、地表水与沉积物、土壤与地下水等空间区域划分。取消鉴定人只能从事两个类别鉴定工作的限

制。鉴于船舶也属于交通工具，建议将海上交通事故，例如船舶碰撞，归到痕迹鉴定范围。明确司法鉴

定执业分类，将促使案件发生时的处理更加准确、及时。 
4) 鉴定人员。建立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专家库，储备各领域专家，以外聘、咨询、顾问的形式弥

补司法鉴定机构人员的不足，既增加各专业领域专家的数量，又可降低鉴定机构运行成本。外聘专家在

开展专业性极强或冷门领域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工作时更能体现其优势。 
5) 人才培养与继续教育。鼓励大学、科研院所等高端人才聚集、软硬件实力强的单位成立生态环境

损害司法鉴定机构，弥补社会上相关机构技术实力不足的短板。对司法鉴定人开展继续教育，进行专题

培训，加强实际案例等方面的培训，鼓励多开展实战型的课程，减少纯理论课程培训。加快生态环境损

害司法鉴定学科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领域相关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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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增强工作能力，培养知识体系完备的“国际化、创新型、复合型”的高层次人才。培养更多的高

质量人才，将会使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工作更加有效进行，加快发展进程。 
6) 鉴定收费。制定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收费地方标准或行业标准，从而使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

收费有据可循，依靠收费维持和促进司法鉴定人与鉴定机构队伍建设与发展。非专门性的鉴定机构，可

在每年的财政预算中，提前列出下年度本单位司法鉴定经费，政府应当对此在财政上予以支持。收费标

准中也应当对鉴定报告的价值作出规定，以满足突发性生态环境损害案件发生尽快鉴定，确保结果更加

可靠、有效、真实。 

4. 结论 

随着生态文明思想理念不断深入，中国的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得到了较快发展，技术标准逐步完

善，司法鉴定机构、鉴定人更加合规合法，高质量的人才也在有序培养中，一系列举措都在为建设美丽

中国做出积极贡献。经过对不同机构的调研，针对目前生态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所存在的问题更加明晰，

为今后的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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